
于发改规〔2025〕3 号 关于调整于田县农村饮用水
价格的通知

（2025 年 12 月 5 日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会议通过）

于田县水利局、农村饮水安全服务中心、各乡（镇）：

为规范农村饮用水价格管理，保障供水、用水双方合法权益，促进农村

饮水事业健康、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

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》等文件精神，依法依规履行成

本监审、专家论证、价格听证、征求广大群众意见、合法性审核等程序，经于田

县人民政府 2025 年第十三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决定对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

进行调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农村饮用水供水分类

农村饮用水供水根据用水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生活用水、特

种用水等三类。居民生活用水是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；非居民用水是

指工业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、市政用水（环卫、绿化）、生态用

水、消防用水等；特种用水是指洗车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高尔夫球

场、洗浴用水等。

二、农村饮用水收费标准

居民用水价格由 2 元/立方米调整为 1.8 元/立方米；非居民用水价格由 2

元/立方米调整为 2.5 元/立方米；特种用水价格由 5.92 元/立方米调整为 5 元/

立方米。

（一）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。根据《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

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新政办发〔2017〕198 号）规定，建立居民阶



梯水价，分为三阶梯：第一阶梯月用水量在 3 立方米/人以内的价格按照基础水

价执行，水价为 1.8 元/立方米；第二阶梯月用水量大于 3 立方米/人但不超过 6

立方米/人的价格按照基础水价的 1.5 倍执行，水价为 2.7 元/立方米；第三阶梯

月用水量大于 6 立方米/人以上的价格按照基础水价的 3 倍执行，水价为 5.4 元/

立方米。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养老机构、残疾人托养机构、托育机构等社

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教场所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

设施用水等，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一档价格执行。

（二）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。根据《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4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

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：水量分四档，第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

量以内部分，执行基础水价；第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 20%以内，超出

部分按基础水价的 1 倍征收；第三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 20%以上（含

20%）、不足 40%部分，超出部分加 2 倍征收；第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

量 40%以上（含 40%），超出部分加 3 倍征收，并可采取限供或停供等措施。

即：非居民用水第一档水价 2.5 元/立方米，第二档水价 5 元/立方米，第三档水

价 7.5 元/立方米，第四档 10 元/立方米；特种用水第一档水价 5 元/立方米，第

二档水价 10 元/立方米，第三档水价 15 元/立方米，第四档水价 20 元/立方米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供水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和企业门户网站公示各类水价、

代收费标准，以及文件依据、服务咨询电话、12315 消费维权举报电话等，并

及时公示用水户的用水量、水价、水质检测等相关信息，接受用水户监督，供水

水压，水质应当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等要求。

（二）严禁供水企业向用水单位或个人收取供水计量装置费用。用水单

位或个人自愿委托相关机构检定供水计量装置的，由委托方支付检定费用。若计



量装置经检定确有问题，且不是由人为因素损坏的，由供水企业承担检定费用，

并免费为用水单位或个人更换合格的计量装置。

（三）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与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

后增加的收入，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、水质提升、弥补供水成本上涨。

（四）由水利部门依据水资源管理政策和行业用水特点，制定并动态调

整非居民和特种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量标准，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。

（五）本次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，水价中不含代收的水资源税、污水处

理费、垃圾处理费。需代收上述三项费用的，应按相关规定执行，并在收据中单

独列示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 2026 年 1 月 10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31 年 1 月 9 日，由于

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原《于田县农村饮水价格调整的通知》（于发

改规〔2025〕1 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表

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5 日



附件：

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表
单位：元/立方米

类别 供水价格 备注

一、居民用水（主要包括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，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养老机构、

残疾人托养机构、托育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教场所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

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）

第一阶梯：月用水量≦3 立方米/人 1.8 基础水价

第二阶梯：月用水量>3 立方米/人≦6 立方米/户 2.7 按基础水价 1.5 倍执行

第三阶梯：月用水量＞6 立方米/人 5.4 按基础水价 3 倍执行

二、非居民用水（主要包括工业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、市政用水（环卫、绿化）、

生态用水、消防用水等）

定额内水量 2.5 基础水价

超出定额不足 20%的水量 5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

加 1 倍征收

超出定额 20%以上（含 20%）、不足 40%的水量 7.5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

加 2 倍征收

超出定额 40%以上的水量（含 40%） 10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

加 3 倍征收

三、特种用水（主要包括洗车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高尔夫球场、洗浴用水等。）

定额内水量 5 基础水价

超出定额不足 20%的水量 10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

加 1 倍征收

超出定额 20%以上（含 20%）、不足 40%的水量 15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

加 2 倍征收

超出定额 40%以上的水量（含 40%） 20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

加 3 倍征收




